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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惩 教 署  

香 港 湾 仔 爱 群 道 2 8号

爱 群 阁 4楼  

CORRECTIONAL SERVICES DEPARTMENT 

HONG KONG 

4/F., Oi Kwan Court 

28 Oi Kwan Road 

Wan Chai, Hong Kong 

「爱心雇主」计划职位空缺表格 

感谢阁下对更生人士的支持。烦请填妥以下职位空缺表格，并连同 贵公司商业登记证副本 

传真至 3614 5727 或电邮至caring_employer@csd.gov.hk。如需要更多资料，请联络本署更

生事务处（电话号码：3614 5741）。 

第一部：雇主资料 

1. 商业登记证号码： 商业登记证有效日期至： 

2. 公司名称(中文)： (Eng)： 

3. 行业： 4. 现有雇员人数：

5. 公司地址(商业登记证)

(中文)：

(Eng)：

6. 联络人姓名(中文)： *小姐/女士/先生 (Eng)：*Miss / Ms / Mr 

7. 电话号码： 8. 电邮地址： 9. 传真号码：

第二部﹕职位资料 

职 位 空 缺 名 称 : 

职 责 : 

空 缺 数 量 : 工 作 地 区 : 

工 作 时 间 : 

工 作 要 求 : 

薪 金 : 

职 位 空 缺 有 效 期** : 两个月 

阁下从何获得聘请更生人士的资讯? 
□广告  □网页  □报章  □电台节目  □朋友

□商界助更生委员会 □其他(请注明):___________

阁下 / 贵公司 是否同意惩教署可在未能提供适当转介时，将上列空缺

表格的资料转交其他为更生人士提供服务的非政府机构跟进﹖ 
*同意/不同意

  **如就职位空缺有效期需要特别安排，请联络本署更生事务处(电话：3614 5741)。    *请删去不适用者 



 

第三部：声明 

1. 本本公司 / 本人_____________________声明提交之职位空缺 ________________（名称） 

的的招聘条件、入职要求（包括语文能力要求）及工作内容等，及其往后之修改（如有），

皆皆与有关职位相关并有理可据，且没有违反《性别歧视条例》、《残疾歧视条例》、《家

庭庭岗位歧视条例》或《种族歧视条例》。本公司 / 本人明白，若明知而作出或罔顾实情

地地作出上述陈述，而该陈述在要项上属虚假或有误导性，即属违法及可被检控； 

2. 本公司 / 本人保证会按照《最低工资条例》的规定，就任何工资期支付不少于法定最低

工资水平的工资予受聘于此职位空缺并受《最低工资条例》涵盖的人士（法定最低工资
于2011年5月1日起实施）； 

3. 本公司 / 本人保证填补职位空缺的人士会是本公司 / 本人的直接雇员，并受《雇佣条

例》保障； 

4. 本公司 / 本人会为雇员购买勞工保险； 

5. 本公司 / 本人会为雇员加入注册强积金计划；  

6. 本公司 / 本人不会以任何方式或名目，无論是提供服务或培训、售卖货物、介绍其他服

务、作出金钱保证等，试图收取求职人士的金钱；  

7. 本公司 / 本人已阅讀此职位空缺表格的注意事项，并同意遵守有关条款；  

8. 如本公司 / 本人销售的投资产品受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证监会）《证券及期货

条例》所规管，本公司/ 本人必须为证监会合法的注册机构 / 持牌人（如适用）；  

9. 本公司 / 本人明白惩教署刊登上述职位空缺并不构成惩教署已认同上述职位空缺已完

全符合《最低工资条例》下的所有规定。本公司 / 本人有责任确保有关职位空缺条件符

合《最低工资条例》所载规定（法定最低工资于2011年5月1日起实施）。 

  

 公司代表/雇主签署 

  

 

 

 

正楷全名：  

  

    

 

 

 公司印章： 

  

 
 
  

 

 

 日期： 

  

 

 

 



 

注意事项： 

1. 在填写本表格前，阁下必须保证填补职位空缺的人士会是阁下 / 贵公司的直接雇员，并受《雇佣

条例》保障，以及阁下 / 贵公司所进行的一切活动皆为合法。此外，阁下亦须确保所提供的资料

均为真确无讹，并按实际招聘需要向惩教署提交职位空缺。 

2. 法定最低工资于2011年5月1日起实施。阁下 / 贵公司必须按照《最低工资条例》的规定，就任何

工资期支付不少于法定最低工资水平的工资予受聘于此职位空缺并受《最低工资条例》涵盖的人士。

若贵公司所提交职位空缺的工资水平未能符合法定最低工资的要求，本署将不会接纳和展示该空

缺。有关法例详情，及条例为残疾人士提供的特别安排，请浏览 

www.labour.gov.hk/chs/news/mwo.htm。 

3. 根据《雇员补偿条例》的规定，所有雇主必须为其所有雇员（包括全职及兼职雇员）投购工伤补偿

保险，以承担雇主在《雇员补偿条例》及普通法方面的工伤补偿责任。 

4. 阁下 / 贵公司所提交有关此职位空缺的招聘条件、入职要求及工作内容，皆不可以违反《性别歧

视条例》、《残疾歧视条例》、《家庭岗位歧视条例》或《种族歧视条例》。阁下 / 贵公司应着

重考虑求职人士的工作能力并遵从有关消除歧视的雇佣实务守则，请勿填写求职人士性别、年龄或

种族的限制或任何歧视成份的要求，否则，本署将不会接纳和展示该空缺。 

5. 当阁下 / 贵公司收集求职人士的个人资料时（如履歷表），须遵守《个人资料（私隐）条例》，

公开公司名称及提供让求职人士索取<收集个人资料声明>的联络人和联络方法。有关详情，请致电

2827 2827 与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联络，或浏览该署网页www.pcpd.org.hk。 

6. 阁下 / 贵公司须为雇员加入注册强积金计划（如适用）。 

7. 阁下 / 贵公司不可以任何方式或名目，无論是提供服务或培训、售卖货物、介绍其他服务、作出

金钱保证等，试图收取求职人士的金钱。此外，本署不会接纳和展示涉及职前或无薪培训的职位空

缺。 

8. 本署可能会要求阁下 / 贵公司出示其他有关资料或文件（如工伤补偿保险单、住址证明等）。如

资料不足，本署将不会接纳和展示该空缺。 

9. 请用黑笔及端正字体填写此职位空缺表格。如有需要，可向本署索取英文版本的职位空缺表格。 

10. 阁下 / 贵公司提供的职位空缺的有效期为两个月。本署在收到阁下 / 贵公司提交的职位空缺表格

后会尽快处理。当空缺于处理阶段或登记有效期内，阁下/ 贵公司无须重复提交相同的职位空缺申

请。若阁下 / 贵公司的联络资料或雇用条件有所变更，或空缺已被填补，请立即以传真、电邮或

致电通知本署。如欲于有效期完结后继续展示该职位，请重新填写职位空缺表格。 

11. 本署没有责任核实该求职人士能否在香港合法受雇。于决定聘用求职人士前，请阁下 / 贵公司小

心查核该求职人士能否在香港合法受雇。 

12. 阁下 / 贵公司应将招聘结果尽早通知本署更生事务处，以便将结果转达予求职人士。 

13. 本署有权决定是否接纳和将阁下 / 贵公司所提供的职位空缺展示予求职人士。 

14. 本署有权就投诉及其他涉嫌违规事件采取任何适当行动，包括不止于暂停刊登阁下 / 贵公司的所

有职位空缺以作调查，并有权于调查后决定是否恢復展示有关空缺及是否继续为阁下 / 贵公司提

供招聘服务。 

15. 如有任何查询，请致电本署更生事务处。 

(电话：3614 5741；传真：3614 5727；电邮：caring_employer@csd.gov.hk) 

http://www.labour.gov.hk/chs/news/mwo.htm
http://www.pcpd.org.hk/
mailto:caring_employer@csd.gov.hk

